檢查日期變更注意事項
依據《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代行檢查機構管理規則》第14條規定：
代檢機構受理申請檢查時，應依約定日期指派代檢員前往檢查。

受檢單位於約定日期因故不能配合檢查，於檢查三日前已通知代檢機構延期者，得不另行繳費，並另約期檢查。

受檢單位不能配合檢查為不可抗力者，不受前項通知期限之限制。
本單位已充分閱讀及暸解前開規定，並保證今後依規定與貴會配合，如變更檢查日期未於3天前通知貴會，除不可抗力者外，將另行繳費，並另約期檢查。
    此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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